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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承蒙委托，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对贵法

院委托的估价对象进行了价值评估，现将有关内容函告如下： 

估价对象：名称为坐位于涟源市火车站广场商住用途房地

产，不动产权利人为吴 、王 ，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混

合结构，建筑面积为 934.11 ㎡。评估财产范围为房屋及其所在

的整宗土地使用权价值、房屋配套设施设备、装饰装修价值，但

未包含室内家具家电、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非房地产类财产

价值。 

价值时点：2022 年 8 月 29 日（现场查勘之日）。 

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比较法、收益法。 

估价结果：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

序，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经过分析和测算，并结合估价经验与对

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的分析，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评估总价为

￥3909250 元（大写：人民币叁佰玖拾万玖仟贰佰伍拾元整），评估

单价为￥4185 元/平方米，详见《估价对象房地产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 1-1）。 

表 1-1  估价对象房地产估价结果一览表                                         
不动产权证

书编号 

房屋所有

权人 
坐落 

房屋

结构 

所在层数

/总层数 

规划

用途 

建筑面

积（㎡） 

评估单价

（元/㎡） 

评估总

价（元） 

涟房权证

（2012）字第

0187379 号 

吴 、

王  

涟源市火

车站广场 
混合 1-6/6 商住 934.11 4185 390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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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评估结果包含房屋及其所在的整宗土地使用权价值、房屋配套设施

设备、装饰装修的价值，但未包含室内家具家电、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财产

价值。 

2、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情况查询证明》（2022 年 5 月 11 日），

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已设立抵押权，且已被查封。本次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被查

封以及原有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影响。 

3、《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委托书》未明确评估对象交易税费负担方式，

本次评估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或者处理方式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转让人

和买受人各自负担。 

4、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门面租赁合同》（2022 年 4 月 22 日）、《房

屋租赁合同》，估价对象 1 楼 1、2 号门面出租为甜蜜蜜甜品咖啡屋，租赁期限

为自 2022 年 4 月 22 日起至 2025 年 4 月 22 日，年租金 28800 元；1楼 3、4、5

号门面租赁期限为自 2021 年 3 月 28 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28 日，年租金 15080

元；2 楼整层出租为龙哥家厨餐馆，租赁期限为自 2019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23

年 5 月 18 日，年租金 10800 元。三个租赁合同在租期内均无租金增长率约定，

则一层租金标准为 26.04 元/㎡•月，二层租金标准为 5.67 元/㎡•月。根据调查

周边同类型房地产租金水平，估价对象租金水平符合市场行情，且剩余租赁期较

短，故本次评估未特殊考虑承租人权益对估价对象市场价值的影响。 

5、本次评估对估价对象被迫转让及处置后被执行人不自愿配合交付因素给

予了适当关注，并恰当考虑了其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6、评估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不是评估对象处置可

实现的成交价格，也不应当被视为对评估对象处置成交价格的保证。 

7、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可能导致评估结果对应的评

估对象状况、房地产市场状况、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或者变卖时的相应状

况不一致，发生明显变化的，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8、本报告的使用期限为一年，即 2022 年 9 月 25 日至 2023 年 9 月 24 日。 

9、在评估报告使用期限或者评估结果有效期内，评估报告或者评估结果未

使用之前，如果评估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显变化的，评估结果应

当进行相应调整。 

10、当事人在收到本估价报告之后，如有异议，自收到本估价报告次日起五

日内，向估价委托人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书，并提交相应

依据资料及补充材料，我公司在收到估价委托人转交的异议书后，于五日内进行

书面答复，如当事人未向估价委托人提供书面反馈意见视同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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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结论表示认可。 

11、其它需要注意的事项详见本报告“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部分。 

此致                     

长沙永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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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

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 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

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

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

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

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和《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GB/T50899-2013）等有关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5、 没有外部专家和单位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注册号  

谢  维 4320170016 

黄  昶 432017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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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假设条件：  

（一）一般假设 

1、评估报告所引用的有关资料来源于相关管理部门、估价委托

人以及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收集掌握的有关资料。在无理由怀疑其合

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

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

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

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不存在

房屋结构问题与安全隐患，并且达到设定的使用功能。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对房屋建筑面积进行专业测量，经现场

查勘观察，估价对象房屋建筑面积与《不动产权情况查询证明》（2022

年 5月 11 日）、《房屋所有权证》（涟房权证（2012）字第 0187379

号）记载建筑面积大体相当。 

4、估价委托人未明确估价对象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情况，

本次评估假定评估对象不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情况。 

5、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门面租赁合同》（2022 年 4 月 22

日）、《房屋租赁合同》，估价对象 1 楼 1、2 号门面出租为甜蜜蜜

甜品咖啡屋，租赁期限为自2022年 4月 22日起至 2025年 4月 22日，

年租金 28800 元；1 楼 3、4、5 号门面租赁期限为自 2021 年 3 月 28

日起至 2024 年 3月 28 日，年租金 15080 元；2楼整层出租为龙哥家

厨餐馆，租赁期限为自 2019 年 5月 18 日起至 2023 年 5月 18 日，年

租金 10800 元。三个租赁合同在租期内均无租金增长率约定，则一层

租金标准为 26.04 元/㎡•月，二层租金标准为 5.67 元/㎡•月。根据

调查周边同类型房地产租金水平，估价对象租金水平符合市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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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剩余租赁期较短，故本次评估未特殊考虑承租人权益对估价对象市

场价值的影响。 

6、《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湘 0102 执恢 751

号）未明确估价对象 3-6 层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根据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查勘，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使用状况为空置毛

坯，未存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本次评估假定评估对

象不存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 

7、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

易市场，即能满足以下条件： 

（1）交易双方自愿地进行交易； 

（2）交易双方处于利己动机进行交易； 

（3）交易双方精明、谨慎行事，并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 

（4）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 

（5）不存在买者因特殊兴趣而给予附加出价。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未定事项假设，应说明对估价所必需的尚未明确或不够明确的土

地用途、容积率等事项所做的合理的、最可能的假定。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涟房权证（2012）字

第 018737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涟国用（2011）第 110202046

号）、《土地登记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1

年 8月 1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等资料，本次评估对象房屋登记用途为商住用房，未明确分层用途，

其所在土地登记用途为商住用地，出让用途及规划也未明确商住比

例。《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委托书》未明确该栋房屋的分层房屋用

途且委托估价人未提供明确分层用途的资料。根据《涟源市房产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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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2012 年 6月 12 日）中所附的房屋分层施工图纸，其分层房

屋的设计用途为 1-3 层为商服用房，4-6 层为住宅用房。结合注册房

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情况，估价对象 1-2 层实际用途为商业，3层空

置，但空间布局与 2楼一致，适合作为商业使用。 

综合，本次评估根据现有资料并结合实地查勘情况确定估价对象

1-3 层房屋为商业用途，4-6 层为住宅，若与最终不动产登记部门认

定的不一致，则估价结果应做相应调整。 

三、背离事实假设 

背离事实假设，应说明因估价目的的特殊需要、交易条件设定或

约定，对估价对象对象状况所做的与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不一致的合

理假设。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情况查询证明》（2022 年 5

月 11 日），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已设立抵押权，且已被查封。本次

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被查封以及原有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

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不相一致假设，应说明在估价对象的实际用途、登记用途、规划

用途等用途之间不一致，或不同权属证明上的权利人之间不一致，估

价对象的名称或地址不一致等情况下，对估价所依据的用途或权利

人、名称、地址等的合理假定。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涟房权证（2012）字

第 018737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涟国用（2011）第 110202046

号），估价对象房屋所以权人为吴 、王 ，土地使用权人为吴

，其房屋、土地登记产权人不一致，本次评估以房屋登记权利人

为准。 

五、依据不足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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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不足假设，应说明在估价委托人无法提供估价所必需的反映

估价对象状况的资料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进行了尽职调查仍然难以

取得该资料的情况下，缺少该资料及对相应的估价对象状况的合理假

定。 

1.《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湘 0102 执恢 751

号）和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涟房权证（2012）字第 0187379）

号）未明确估价对象房屋分层面积，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

《涟源市房产测量报告》（2012 年 6月 12 日）面积计算表中面积，

设定 1 层面积为 140.43 ㎡，2-6 层每层面积为 158.736 ㎡。若与实

际情况不一致，估价结果应做相应调整。 

2.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涟房权证（2012）字第 0187379）

号）未明确房屋建筑年代，本次评估房屋建筑年代依据《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资料，设定为 2012 年。 

3.估价对象 1楼 3-5 空门面未能入户查勘，本次评估设定其内部

实物（含装饰装修）状况与 1、2空门面一致。 

六、估价报告使用的限制条件： 

1、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用途、使用人、使用期

限等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否则，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依法不承担责任。 

2、估价报告只由估价报告载明的估价报告使用者（即估价委托

人）、案件双方当事人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使用者使用。 

3、未经评估单位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

使用于公开的文件、通告或报告中，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本

估价报告中的技术报告部分根据有关规定存档备查。 

4、估价委托人未明确评估对象交易税费负担方式，本次评估结

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或者处理方式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转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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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买受人各自负担。 

5、本次评估对估价对象被迫转让及处置后被执行人不自愿配合

交付因素给予了适当关注，并恰当考虑了其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6、评估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不是评估

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格，也不应当被视为对评估对象处置成交价

格的保证。 

7、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可能导致评估结

果对应的评估对象状况、房地产市场状况、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

卖或者变卖时的相应状况不一致，发生明显变化的，评估结果应当进

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8、本报告的使用期限为一年，即 2022 年 9月 25 日至 2023 年 9

月 24 日。 

9、在评估报告使用期限或者评估结果有效期内，评估报告或者

评估结果未使用之前，如果评估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

显变化的，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 

10、当事人在收到本估价报告之后，如有异议，自收到本估价报

告次日起五日内，向估价委托人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以书面形式提

出异议书，并提交相应依据资料及补充材料，我公司在收到估价委托

人转交的异议书后，于五日内进行书面答复，如当事人未向估价委托

人提供书面反馈意见视同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结论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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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机构名称：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法定代表人：李才坤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街道嘉雨路 467 号 

联系人：张志山 

联系电话：18817135277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长沙永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住   所：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 150 号土地市场 6 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27072202422 

法定代表人：陈明扬  

备案等级：一级 

证书编号：湘建房估（长）字第 0110027 号 

使用期限：2021 年 3 月 30 日至 2024 年 3 月 29 日 

联系人：谢 维 

联系电话：0731-82180958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及用途界定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本次估价对象为吴智英、王晓宏

共同共有的位于涟源市火车站广场商住用途房地产，评估财产范围包

括估价对象房屋及在的整宗土地使用权、房屋配套设施设备、装饰装

修，但未包含室内家具家电、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非房地产类财

产价值。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情况查询证明》（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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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11 日）、《房屋所有权证》（涟房权证（2012）字第 0187379

号）并结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实地查勘情况，估价对象房屋登记用

途为商住，实际用途为商住，故本次评估房地产用途界定为商住。 

（二）估价对象状况 

估价对象为吴 、王 共同共有的位于涟源市火车站广

场的商住用途房地产，建筑面积为 934.11 ㎡。 

1、区位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估价对象

区位状况见表 2-1。 

表 2-1  区位状况表 

项目 详细情况 

位置

状况 

坐落 涟源市火车站广场 

方位 涟源火车站东侧 临街（路）状况 东临道路 

与重要场所（设

施）距离 
距涟源火车站 50 米 楼幢 

涟源市火车站广场自

建商住楼整栋 

朝向 西南 所在楼层/总层数 1-6/6 

四至 东临道路，南临道路，西临火车站站前广场东侧道路，北临巷道 

交通

状况 

道路状况 周边交通路、民主街、三元路等交通干道，道路通达度优。 

出入可利用交

通工具 

距涟源火车站广场公交站约 90米，有涟源 9路公交车经过，公交

便捷度较好。 

交通管制 周边无交通管制 

停车方便程度 楼栋无配套停车场，停车方便程度一般 

环境 

状况 

自然环境 
无周期性洪水灾害，也没有大气、噪声、固体废弃物等污染，自

然环境好 

人文环境 
周边主要为居民楼，居民素质较好，治安状况较优，人文环境较

优 

景观 西邻火车站站前广场，景观较优 

外部

配套

设施

状况 

基础设施 
“五通一平”，即宗地红线外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和

红线内场地平整 

公共服务设施 

周边一公里范围内有商场（三角坪市场）、学校（蓝田民主小学）、

医院（涟源市人民医院）、银行（涟源农村商业银行)）。公共服

务设施完善度高。 

2、权益状况 

（1）不动产登记情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情况查询证明》（202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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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房屋所有权证》（涟房权证（2012）字第 0187379 号）

及《国有土地使用证》（涟国用（2011）第 110202046 号）复印件，

估价对象不动产登记情况如下： 

表 2-2  房屋产权登记情况表 

权证号码 权利人 坐落 
房屋用

途 

所在层数

/总层数 
结构 

建筑面

积（㎡） 
登记时间 

涟房权证

（2012）字第

0187379 号 

吴 、

王  

涟源市火车

站广场 
商住 1-6/6 

混合

结构 
934.11 2012-6-18 

表 2-3  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情况表 

权证号码 权利人 座落 
地类（用

途） 

使用权

类型 
地号 图号 

终止日

期 

使用权

面积

（㎡） 

独用

面积

（㎡） 

涟国用

（2011）第

110202046

号 

吴  

涟源市

火车站

广场 D1 

商业、住

宅用地 
出让 

0020

2900

634 

3064.00-

37566.00 

商业：

2051-8-1

住宅：

2081-8-1 

146 146 

（2）其他权利情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情况查询证明》（2022 年 5

月 11 日），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已设立抵押权且已被查封。根据估

价目的，本次评估未考虑房屋抵押、查封等因素所造成的影响。 

（3）使用状况 

估价对象 1-2 层使用现状为出租，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门面

租赁合同》（2022 年 4 月 22 日）、《房屋租赁合同》，估价对象 1

楼 1、2号门面出租为甜蜜蜜甜品咖啡屋，租赁期限为自 2022 年 4月

22 日起至 2025 年 4月 22 日，年租金 28800 元；1楼 3、4、5号门面

租赁期限为自2021年 3月 28日起至2024年 3月 28日，年租金15080

元；2楼整层出租为龙哥家厨餐馆，租赁期限为自 2019 年 5月 18 日

起至 2023 年 5月 18 日，年租金 10800 元。三个租赁合同在租期内均

无租金增长率约定，则一层租金标准为 26.04 元/㎡•月，二层租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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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为 5.67 元/㎡•月。根据调查周边同类型房地产租金水平，估价对

象租金水平符合市场行情，且剩余租赁期较短，故本次评估未特殊考

虑承租人权益对估价对象市场价值的影响。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委托书》未明确估价对象 3-6 层租赁

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查勘，估

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使用状况为毛坯，未存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

使用情况，本次评估假定评估对象不存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

用情况。 

3、实物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具体实物状

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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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估价对象实物状况表 

土地 

四至 东临道路，南临道路，西临道路，北临巷道 

面积 146 平方米 形状 宗地形状较规则 

土地使用权类型 国有出让 
土地使用期

限 

商业：2051-8-1 

住宅：2081-8-1 

地质 
地质条件较好，承

载力较强 
土壤 红壤，未受到污染 

地形、地势 
平地，除北侧外其余面与相邻道路齐平，自然排水状况好，被

洪水淹没可能性低 

土地开发程度 
土地开发程度达到“五通一平”，即宗地红线外通路、通电、

通讯、供水、排水和红线内场地平整 

建筑物 

建筑名称 涟源市火车站广场房屋 

规模 934.11m
2
 

所在层数/总层

数 
1-6/6 建筑结构 混合 

层高 

1 层约 4.8 米 

2-3 层约 3.7 米 

4-6 层 3 米 

外观 独栋商住楼 

建筑功能 

通风、采光、日照、

保温、隔热、隔温、

防水均一般 

空间布局 

1 层商业门面设计 

2 层餐馆设计 

3-6 层毛坯 

新旧程度 
建成年份约 2012 年，建筑质量合格，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

保养及维护状况一般，为一般完好房 

设施设备 水、电、网络、通讯，无其他设施设备 

装饰装修 

外墙面为墙砖及清水墙，铝合金窗，1层玻璃推拉门、卷闸门入

户，1、2空门面室内瓷砖、复合木地板，墙面墙漆、墙纸，天

棚墙漆；2层入户防盗门，地面瓷砖，墙面木质墙裙、墙漆，天

棚墙漆；3-6 楼毛坯。 

五、价值时点 

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 2022 年 8 月 29 日，本次评估价值时点

为现场查勘之日，即 2022 年 8 月 29 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价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

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

交易的金额。 

七、估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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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和估价目的，本次评估遵循的估价

原则有：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

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合理的价值

或价格的原则。 

2、合法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

的价值或价格。 

3、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

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4、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

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

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八、估价依据 

（一）国家及各部委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主席令第四十五号，已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版）（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通过）；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作出修

改）；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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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国务院令第 256 号发布，2014 年 07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2021 年 7 月 2 日国务

院令第 743 号第三次修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三十二

号，根据 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于 2016 年 7月 2日发布）； 

7、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2016 年 3月 23 日)； 

8、 《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6 号）；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2021

年 9月 1日起施行）；  

10、 《关于营改增后契税 房产税 土地增值税 个人所得

税计税依据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3 号）；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1986 年 9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

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 

13、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土地

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

人学会、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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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通知》（法办[2018]273

号，2018 年 12 月 10 日）； 

14、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

范>的公告》（第 797 号，2015 年 4 月 8 日）； 

15、 《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1995 年 8 月 7 日建设

部令第 45 号发布，2001 年 8 月 15 日建设部令第 96 号修改）； 

16、 《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

改价格规〔2016〕2559 号）；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五十二号，2020 年 8 月 11 日）； 

18、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4 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令

第 656 号公布，根据 2019 年 3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10 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19、 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2018

年 5 月 1 日）； 

20、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2019 年 3 月 20 日）； 

2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5 号，2021 年 4 月 1 日）； 

22、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6

号，201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二）地方性法规 

1、湖南省财政厅、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

标准的通知》（湘财综〔2018〕35 号，2018 年 10 月 24 日）； 

2、《湖南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管理办法》（湖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 218 号，2007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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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省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工作规定》（2018 年 11 月 5 日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4、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公布人防系统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7〕1187 号）； 

5、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明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有关

问题的通知》（湘财综函（2018）1号）。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50291-2015]；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50899-2013）； 

3、《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中房学〔2021〕

37 号); 

4、《湖南省房地产估价报告评审标准（试行）》的通知（湘房

协〔2018〕24 号）； 

5、《湖南省房地产估价技术指引—估价方法选用（试行）》的

通知（湘房协〔2018〕25 号）。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 

1、《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湘 0102 执恢 751

号）； 

2、《不动产权情况查询证明》（2022 年 5月 11 日）； 

3、《房屋所有权证》（涟房权证（2012）字第 0187379 号）； 

4、《国有土地使用证》（涟国用（2011）第 110202046 号）； 

5、《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1 年 8月 1日）； 

6、《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7、《涟源市房产测量报告》（2012 年 6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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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9、《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0、《门面租赁合同》； 

11、《房屋租赁合同》。 

（五）受托房地产估价机构实地勘察获取的资料及收集的市

场交易案例、价格信息等资料。 

九、估价方法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主要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

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对估价对

象进行评估，各种方法定义如下： 

(一)估价方法定义 

1、比较法：将估价对象与价值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

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

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2、收益法：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报酬

率将其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

价值的方法。 

（二）估价方法技术路线及基本公式： 

1、比较法的技术路线是遵循比较法可比实例的选取原则，根据

估价人员掌握的房地产交易市场资料，在估价对象同一供求圈内选择

三至四个与估价对象用途、规模、档次、建筑结构相同或相似的近期

交易实例作为可比实例，对影响价格的各项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分

析，建立估价对象与可比实例的价格可比基础，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

修正、市场状况修正、区域因素修正、个别因素修正，求取估价对象

房地产的比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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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的基本公式为：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

况修正系数×房地产状况修正系数 

2、收益法的技术路线是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

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

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由于估价对象收益期较长，且难以准确预测

该期限内各年净收益，因而采用报酬资本化法中持有加转售模式进行

估价。 

报酬率长期不变的情况下持有加转售模式计算公式为： 
t     Ai        Vt       

V= ∑   ——  +   ———   
         i=1  (1+Yi)

i 
     (1+Yt)

t 

本次估价设定持有期内报酬率不变，且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则

计算公式可转换为： 

V = A/(Y-g)×｛1-[(1+g)/(1+Y)]t｝+ Vt/(1+Y)
t 

式中：V ---房地产收益价值 

A ----第一年的客观净收益 

Y----报酬率 

g-----年递增比率 

Vt-----期末转售收益 

t------持有期 

最后结合客观市场情况，综合考虑以上估价方法的计算结果，运

用数理统计分析的有关方法，确定估价对象的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1、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采用比

较法、收益法，经过分析和测算并结合估价经验与对影响房地产价

格因素的分析，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评估总价为￥3909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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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人民币叁佰玖拾万玖仟贰佰伍拾元整），评估单价为￥4185

元/平方米，详见《估价对象房地产估价结果一览表》（表 1-1）。 

2、估价结果内涵 

本次评估结果为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满足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的

公开市场价值，包含房屋及其所在的整宗土地使用权价值、房屋配套

设施设备、装饰装修价值，但未包含室内家具家电、债权债务、特

许经营权等非房地产类财产价值，也未考虑抵押、查封等因素所

造成的影响。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谢  维 4320170016  年  月  日 

黄  昶 4320170020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22 年 8 月 29 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29 日止。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22 年 8 月 19 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2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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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湘 0102 执

恢 751 号）复印件 

2. 估价对象位置图 

3. 估价对象照片 

4. 《不动产权情况查询证明》（2022 年 5 月 11 日） 

5. 《房屋所有权证》（涟房权证（2012）字第 0187379 号） 

6. 《国有土地使用证》（涟国用（2011）第 110202046 号） 

7.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1 年 8月 1日） 

8. 《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9. 《涟源市房产测量报告》（2012 年 6 月 12 日） 

10.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11.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2. 《门面租赁合同》 

13. 《房屋租赁合同》 

14. 《实地查勘情况表》 

15. 可比实例位置图 

16.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17. 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复印件 

18.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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